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19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FM04-1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FM04-1号

	案件名称
	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bookmark: _GoBack]责令限期改正，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11月21日接到兵团应急管理局转办举报线索，举报人称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存在以下安全隐患：1.安全教育培训虚假；2.露天矿山现场未按设计要求自上而下开采；3.未按要求配备五职矿长；4.复工复产资料弄虚作假；5.应急管理局下发的关于矿山现场整改红头文件所需炸药仅限于整改，该公司非法组织采矿；6.露天矿山现场运输道路未按设计要求留设，坡度不符合设计要求。2025年11月24日，师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红星一场应急生态办公室前往骁麒矿业进行现场核查；2025年12月3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再次前往骁麒矿业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隐患：1.矿山吴某某等23名新入职员工教育培训时间未达到72学时即安排新入职员工上岗作业。2.矿山未遵循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在首采平台（+2892m平台）未开采完毕的情况下，在+2676m掏底开采；+2892m平台西侧未分台阶开采，局部形成“一面墙”，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三）未采用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或者分层开采”，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3.矿山+2892m平台以下运输道路实测坡度局部为15%，大于设计坡度（矿山设计坡度为8%）的87.5%，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九）运输道路坡度大于设计坡度10%以上”，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详见现场检查记录（十三师）应急现记〔2025〕FM120301号、现场检查照片、询问笔录等）。该公司涉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该单位上述第1项违法行为违反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该单位上述第2、3项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  
该单位上述第1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的规定；该单位上述第2、3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该单位上述第1项违法行为依据《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第16项裁量阶次C：“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涉及人数10人以上的，责令限期改正，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7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该单位上述第1项违法行为属于C阶次。该单位上述第2、3项违法行为依据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第46项裁量阶次B：“未对3处以上7处以下一般事故隐患或2处重大事故隐患采取措施消除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该单位上述第2、3项违法行为属于B阶次。
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规定，建议对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以上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处罚结果
	给予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125000元（大写：壹拾贰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01792279141R

	法人/负责人姓名
	吴赛松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FM04-2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FM04-2号

	案件名称
	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改正，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11月21日接到兵团应急管理局转办举报线索，举报人称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存在以下安全隐患：1.安全教育培训虚假；2.露天矿山现场未按设计要求自上而下开采；3.未按要求配备五职矿长；4.复工复产资料弄虚作假；5.应急管理局下发的关于矿山现场整改红头文件所需炸药仅限于整改，该公司非法组织采矿；6.露天矿山现场运输道路未按设计要求留设，坡度不符合设计要求。2025年11月24日，师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红星一场应急生态办公室前往骁麒矿业进行现场核查；2025年12月3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再次前往骁麒矿业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隐患：1.矿山吴某某等23名新入职员工教育培训时间未达到72学时即安排新入职员工上岗作业。2.矿山未遵循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在首采平台（+2892m平台）未开采完毕的情况下，在+2676m掏底开采；+2892m平台西侧未分台阶开采，局部形成“一面墙”，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三）未采用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或者分层开采”，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3.矿山+2892m平台以下运输道路实测坡度局部为15%，大于设计坡度（矿山设计坡度为8%）的87.5%，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九）运输道路坡度大于设计坡度10%以上”，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详见现场检查记录（十三师）应急现记〔2025〕FM120301号、现场检查照片、询问笔录等）。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涉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的规定，应当给予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行政处罚。
根据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第1项裁量阶次B：“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2项的，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违法行为属于裁量阶次B。

	处罚结果
	给予哈密市骁麒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吴某某“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38000元（大写：叁万捌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吴某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法人/负责人姓名
	/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